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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
理委員會 ")而言， 2015-2016年

度是另一個不平凡的一年。本人很高

興在此報告，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立法

會秘書處在年內繼續提供優質的行政

支援和服務，使立法會得以暢順和高

效地處理事務，同時優化為議員和市

民提供的設施及服務。  
 
為立法會綜合大樓的使用者 (包括議
員、職員和訪客 )提供安全的環境，是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責任。本人曾在上

一年度的回顧中提到，為應對在立法

會綜合大樓內外發生的多次暴力衝

突，有必要推行多項保安措施，以維

持立法會綜合大樓暢通無阻，並為綜

合大樓的使用者提供安全的環境。其

中一項措施是裝設保護裝置，有關工

程將於第六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前完

成。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在本年報

期內發生的保安事件 (包括在指定示威
區的縱火事件及針對立法會綜合大樓

的炸彈嚇詐)提醒我們，立法會面對的
保安威脅不容低估。基於這背景，行

政管理委員會檢討了訪客進入立法會

綜合大樓的安全檢查安排。經諮詢全

體議員後，行政管理委員會通過由

2016年5月1日起，把安全檢查擴展至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所有訪客 (持有通行
證的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及傳媒人

士除外)。  
 
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利便公眾查閱立

法會的會議過程及紀錄的措施，繼續

致力提高公開透明度。自2014年3月
19日實施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查閱政
策後，截至2016年3月31日，立法會
已處理及批准的查閱資料要求共有

33項，被拒絕的查閱要求只有兩項。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歷史、

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參考
手冊》 ")的編纂工作亦在今年完成。
《參考手冊》的作用，是為議員、

秘書處職員、公職人員及有興趣了解

立法會實際運作的規則及程序的其他

人士，提供具權威性的指南和現成的

參考資料文獻。《參考手冊》的最後

部分已於2016年6月提交立法會省覽
及上載立法會網站。  
 
秘書處繼續應用最新的資訊科技，

優化為議員和市民提供的服務。年內

推出了第二代立法會App，提供推送
通知服務及適合流動裝置顯示的新聞

稿，以方便傳媒報道與立法會相關的

消息。另一項主要工作是重新開發供

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會議使用的電

子表決系統，預計該系統將於第六屆

立法會開始時投入運作。  
 
為方便少數族裔團體參與立法會事   
務，行政管理委員會批准在第六屆立

法會推行為期一年的試驗計劃，提供

7種少數族裔語言 (即烏都語、印地  
語、尼泊爾語、泰語、印尼語、菲律

賓語及旁遮普語 ) 的翻譯服務。該計
劃旨在方便不通曉中文及英文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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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團體代表，就立法會委員會在會

議或公聽會上審議的公眾關注議題表

達意見。  
 
連接中信大廈與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有

蓋行人天橋建造工程始於 2013年
11月，今年終告落成，新入口命名為
"天橋入口 "，已於2016年2月22日正
式啟用。該天橋提供了一條由立法會

綜合大樓直達金鐘港鐵站的無障礙有

蓋行人道，大大改善了立法會綜合大

樓的暢達程度。  
 
秘書處不遺餘力，落實行政管理委員

會的環境保護及節約資源政策。透過

實施多項環保措施和採用良好的環保

管理方法，秘書處得以減少用電和用

紙量。年內，儘管立法會及其轄下委

員會的會議次數增加約10%，但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用電量只輕微上升  
2.6%，而用紙量則錄得18.3%的明顯
減幅。  
 
最後，本人要向各位報告，政府當局

已在金鐘道政府合署2樓及23樓撥出
合共769平方米的新辦公地方，供秘
書處使用。新增的辦公地方將可紓緩

立法會綜合大樓辦公地方不足的情   
況，並改善秘書處職員的工作環境。  
 
隨着第五屆立法會結束，本人將卸任

立法會議員之職，這亦是我最後一份

主席回顧。在過去8年擔任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席，我深感榮幸。我衷心感

謝行政管理委員會各位議員同事所付

出的貢獻和鼎力支持。我亦再由衷感

謝秘書處職員盡心盡力，提供專業服

務。本人深信，行政管理委員會在他

們的協力支持下，定能繼續妥善履行

各項職能。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曾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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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行政管理委
員會 ")是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
會條例》 (第443章 )成立的法團。該條
例於1994年4月制定，為行政管理委
員會及獨立運作的立法會秘書處 ("秘
書處 ")訂定法律架構，使其在運作上
享有行政管理及財政方面的自主權。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名單載於本報

告第2頁。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議須在行政管理

委員會或主席不時指定的時間及地點

舉行。在 2015-2016年度，行政管理
委員會舉行了13次會議。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了5個委員會，
執行若干轉委的職能。這些委員會

是：  
 
  人事委員會：負責處理聘任及其

他人事安排事宜；  
 
  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負責就處

理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

事宜提供意見；  
 
  設施及服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向

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服務、辦公

地方及設施的事宜，以及處理立

法會綜合大樓展示藝術品的相關

事宜；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負責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

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施

加使用條件；及  
 
  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

會：負責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

事宜委員會的決定而提出的上

訴。  
 
上述5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及成員名
單載於附錄1。  
 
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周年預算的一個獨立開支總目獲

取撥款，以支援立法會的工作。經常

撥款透過營運開支封套提供，此封套

設定每年撥款的上限。營運開支封套

分為兩個預算分目：一個用以支付議

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另一

個則用以支付秘書處的開支，包括職

員薪酬及一般開支。基本上，議員酬

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撥款每年根

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作出調

整，而秘書處開支的撥款則根據政府

的目標開支水平予以調整。只有在秘

書處開支分目下所節省的款項，才可

撥入營運儲備，供行政管理委員會日

後酌情動用。此外，行政管理委員會

亦可就資本性和有時限的項目申請非

經常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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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額外資源推行新服務和改善服

務，行政管理委員會會在政府每年的

資源分配工作中提交撥款申請。政府

會根據該等撥款申請本身的理據作出

考慮。如有關經常資源的撥款申請獲

批，有關撥款會由下一個財政年度起

在營運開支封套內提供。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帳目須交由審計署

署長審核。審計署署長獲授權進行衡

工量值式審計，研究行政管理委員會

在履行其職能和行使其權力時，使用

資源的方式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和是否

講求效率與效益。  
 
在 2015-2016年度，行政管理委員會
獲得的撥款淨額為7億7,690萬元，其
中2億3,690萬元用以支付議員的酬金
及開支償還款額，另5億4,000萬元則
用以支付秘書處職員的薪酬及一般開

支。一如經審計帳目 (載於第 20至
45 頁 ) 所 顯 示 ， 年 度 內 的 盈 餘 為
1,280萬元。  
 
 
立法會秘書處 
 
秘書處在行政管理委員會督導下運

作，負責為立法機關提供行政支援及

服務。秘書處的使命是為立法會提供

高效率的秘書服務、資料研究及行政

支援，提高公眾對立法會事務的認

識，以及確保提供有效的申訴途徑。  
 

秘書長由行政管理委員會委任，是秘

書處的最高行政人員，同時亦是立法

會秘書。秘書長須就秘書處的有效行

政管理，向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負

責。  
 
為施行《公共財政條例》 (第2章 )的條
文，秘書長被指定為行政管理委員會

所得撥款的管制人員。  
 
秘書處職員通常按為期3年的合約受
聘。職員的職級劃分、薪酬及其他服

務條款和條件大致上與公務員所適用

者相若。職員薪酬包括基本薪金(按適
用於擔任相若職位的公務員的薪級表

支取薪金 )、現金津貼 (代替公務員的
某些附帶福利)，以及約滿酬金。秘書
處職員必須以完全政治中立的態度為

立法會服務。  
 
行政管理委員會定期討論秘書處不同

職系職員的接任規劃，以及培訓和發

展需要。為此，秘書處已成立職員接

任委員會，負責制訂職員接任規劃的

整體策略。該委員會由秘書長擔任主

席，成員包括副秘書長及所有部門主

管。秘書處亦為以下職系設立 6個事
業發展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有關人員

的事業發展需要：  
 
  議會秘書職系；  
  助理法律顧問職系；  
  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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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服務支援職系；  
  機構傳訊職系；及  
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  
 
截至2016年3月31日，秘書處的編制
共有648個職位。按人數和職級劃分
的職員編制詳情載於附錄 2。秘書處
持續採取措施，促進殘疾人士在秘書

處 的 就 業 機 會 。 截 至 2016 年 3 月
31日，在秘書處的實際員額中，11名
職員或約2%為殘疾人士。  
 
秘書處透過下列10個部門，為立法會
及其轄下各委員會提供行政支援及服

務：  
 
  議會事務部1；  
  議會事務部2；  
  議會事務部3；  
  議會事務部4；  
  法律事務部；  
  資訊服務部；  
  公共資訊部；  
  翻譯及傳譯部；  
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及  
  總務部。  
 
秘書處截至2016年3月31日的組織架
構圖載於附錄3。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2015-
2016年度事務 
 
立法會秘書處的服務 

 
議會事務部 

 
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員會的會議提

供服務的職責由4個議會事務部 (即議
會事務部1、2、3及4)負責。該4個部
門各由一名助理秘書長掌管。為立法

會會議提供服務的工作包括處理質

詢、法案、擬議決議案及議案，以及

法案、擬議決議案及議案的修正案。

為委員會提供的秘書及行政服務包括

擬備背景資料簡介、討論文件、報告

及會議紀要，以及整理和分析公眾意

見。該 4個部門亦為立法會議員與區
議會議員及鄉議局議員舉行的會議及

午餐聚會提供服務。個別議會事務部

會把需要採取跟進行動的事項轉交相

關事務委員會，或在議員與政府當局

舉行的個案會議上處理。該4個部門
分別負責的職務載於下文各段。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1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行政服務：財務委員會及其轄下兩

個小組委員會 (即工務小組委員會及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5個事務委員
會，以及處理與該等事務委員會的職

權範圍有關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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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
間，該部合共為 297次會議提供服
務。此外，該部亦為4次本地職務訪
問及1次由發展事務委員會於2016年
3月在新加坡進行的職務訪問提供服
務。該次海外職務訪問旨在研究新加

坡開拓不同供水來源的經驗，包括發

展海水化淡及再造用水。  
 
年內，在上述297次會議中，20次是
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270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在席上發
表意見。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

在本年內合共擬備了116份背景資料
簡介及 6份討論文件，以利便相關委
員會詳細研究有關議題。該等資料簡

介所涵蓋的重要議題包括：公共屋邨

食水樣本被發現含鉛過量、政府當局

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各類廢物的生

產者責任計劃，以及各個金融服務監

管機構的工作。此外，該部在本年報

期內合共擬備了34份委員會報告。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2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行政服務：內務委員會、7個事務
委員會，以及處理屬於該等事務委員

會職權範圍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

法案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  
 
 
 

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
間，該部合共為 277次會議提供服
務。此外，該部亦為7次本地職務訪
問及1次由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訪問團於2016年3月在三藩市
進行的職務訪問提供服務。該次海外

職務訪問旨在研究美國在規管美食車

的營運及規管進口食品方面的經驗。  
 
年內，在上述277次會議中，58次是
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會議，共有

1 570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在席上發
表意見。在資料研究支援方面，該部

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了 173份背景
資料簡介及62份討論文件。該等背景
資料簡介及討論文件所涵蓋的一些重

要議題包括：人口政策、美容服務的

規管和發展、食水含鉛事件、規管食

用油脂及回收 "廢置食用油 "的建議、
2015年的選民登記制度檢討、退休保
障、免遣返聲請統一審核機制、強制

性公積金累算權益與遣散費和長期服

務金的對沖安排，以及青年宿舍計

劃。該部亦在本年報期內合共擬備了

36份委員會報告。  
 
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3為立法會會議提供支援
服務。在2015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
31日期間，該部為30次立法會例會提
供服務，並處理1份呈請書、640項質
詢、 17項法案及 4 468項就法案提出
的修正案、32項擬議決議案及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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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擬議決議案提出的32項修正案、
44項議案及 83項就議案提出的修正
案，以及3項請求立法會給予許可就
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的申請。此

外，該部為 4次舉行行政長官答問會
的立法會會議提供服務。  
 
該部亦為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提

供服務。年內，該部為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的 6次閉門會議提供服
務，並擬備了合共13份討論文件及兩
份就對議員的投訴提交的報告。  
 
議會事務部  4 
 
議會事務部 4為下述委員會提供秘書
及行政服務：政府帳目委員會、查閱

立法機關文件及紀錄事宜委員會、議

事規則委員會、內務委員會轄下的議

會聯絡小組委員會、 6個事務委員
會，以及處理屬於該等事務委員會職

權範圍的立法建議及政策事宜的法案

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年內，該部亦

為調查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建造工

程延誤的背景及原委專責委員會 ("專
責委員會")提供服務。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為225次委
員會會議提供服務。這些會議包括政

府帳目委員會的12次公開聆訊、專責
委員會的10次公開研訊，以及其他委
員會為聽取公眾意見而舉行的33次會
議，共有584名個別人士及團體代表
在席上發表意見。  

該部亦為 7次本地職務訪問及 1次由
教育事務委員會於2015年9月在德國
及瑞士進行的海外職務訪問提供服

務。該次海外職務訪問旨在研究兩國

的職業教育及培訓制度。在資料研究

支援方面，該部合共擬備了129份背
景資料簡介及79份討論文件。該等背
景資料簡介及討論文件所涵蓋的一些

重要議題包括：港珠澳大橋香港口

岸、新高中課程下的通識教育科、亞

洲電視有限公司的本地免費電視節目

服務牌照，以及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

系統的發展。該部合共擬備了38份委
員會報告，包括政府帳目委員會為匯

報其研究審計署署長衡工量值審計報

告的結果而向立法會提交的3份報告
書。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處理了20項
有關查閱立法機關封存文件的要求。

該部亦統籌製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

冊》 ("《參考手冊》 ")。《參考手
冊》分為3部分，預計於2016年年中
完成。《參考手冊》第一及第二部分

已提交立法會省覽，並已上載立法會

網站。  
 
法律事務部  
 
法律事務部負責就立法會及其轄下委

員會的法案及附屬法例審議工作、公

共政策研究、關乎公眾利益的事宜的

調查、申訴處理及其他法律事宜，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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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及有關委員會提供法律意見及

支援。該部亦就關乎立法會事務的事

宜向個別議員提供法律意見。此外，

該部亦為行政管理委員會及秘書處提

供內部法律服務。該部的任務是致力

以及時、客觀、公正，並在有需要時

予以保密的方式，提供獨立、全面及

可靠的法律意見、分析、研究及資料

搜集服務，從而協助立法機關充分掌

握有關情況。  
 
法律顧問除掌管法律事務部外，亦是

立法機關的法律顧問。根據《議事規

則》，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一般職

責，是就關乎立法會的事務或行政的

法律問題，向立法會主席及立法會秘

書提供意見。  
 
公共資訊部  
 
公共資訊部為立法會及議員提供公共

關係意見及傳媒支援服務，並管理電

視廣播系統的運作，確保即時直播立

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所有公開會

議，同時亦透過教育、訪客及網上服

務，提高市民對立法會工作的認識。  
 
在本年報期內，該部合共發出273份
有關立法會事務和活動的新聞稿，並

為議員及秘書處高級職員安排了95次
新聞簡報會和訪問。由該部負責拍攝

及播放的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公開

會議有771次，新聞簡報會有38次，
總時數達1 986小時。該部亦接獲及處

理19 041項透過電話、傳真及未經預
約人士即場提出的查詢，以及1 462項
電郵查詢。  
 
該部亦透過網上電子剪報服務，為議

員提供每日新聞剪報，讓他們知悉傳

媒報道及公眾對熱門時事的意見。該

項服務讓議員既可在網上閱讀傳媒報

道，亦可透過社交媒體分享有關報

道。該部繼續借助廣泛使用的流動裝

置及社交媒體，發放立法會的資訊。

在本年報期內，共有3 774段有關立法
會會議及活動的視像紀錄上載至立法

會YouTube頻道，另有1 205幅有關議
員官式活動的照片上載至立法會

Flickr相簿。  
 
年內，該部為議員與來自香港以外地

方的貴賓舉行的30次會議提供服務。
此外，該部為52 188名訪客 (包括市民
和學生 )舉辦了1 909個教育導賞團。
該部亦負責營運紀念品店，店內提供

多款特色紀念品和有關立法會的刊

物，藉以豐富訪客的體驗。  
 
在教育活動方面，該部為學生舉辦了

797個有關立法會工作的角色扮演環
節，並為幼童舉辦了258個講故事環
節。該部向青年機構提供支援，協助

有關機構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舉行模擬

立法會辯論，而在本年報期內，該部

合共舉辦了11場辯論及3個培訓工作
坊。該部舉辦的 "與立法會議員暢談 "
活動，讓學生與議員就有關立法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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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話題及社會議題進行討論。該部

合共為507名學生及28名議員舉辦了
25個暢談環節。該部亦統籌暑期實習
計劃，安排23名專上院校學生到秘書
處不同部門實習，讓他們了解為立法

會提供的支援服務。  
 
資訊服務部  
 
資訊服務部透過轄下的資料研究組、

立法會圖書館及檔案館，為立法會、

各委員會、議員和議員職員及秘書處

職員提供資訊服務。  
 
資料研究組進行研究及資料搜尋工

作，並就各專題及議員關注的其他範

疇擬備文件。資料研究組發表的刊物

包括研究報告、資料摘要、資料便

覽、研究簡報及資訊述要。研究報告

根據海外經驗，詳盡分析所研究的廣

泛政策事宜。資料摘要就選定的關注

議題進行聚焦研究。資料便覽是較簡

短的研究文件，當中載有事實資料及

數據。研究簡報定期發出，以簡明扼

要的方式闡述議員感興趣或關注的事

項，資訊述要則是定期發出的簡短研

究文件，重點述明某議題的要點。  
 

在本年報期內，資料研究組合共發表

了 13份資料摘要、 39份資料便覽、
5份研究簡報及26份資訊述要。主要
研究的課題一覽表載於附錄4。  
 

立法會圖書館透過其立法會紀錄館

藏，以及憲制館藏、《基本法》館藏

及一般參考資料，提供參考資料支

援。立法會圖書館為憲制圖書館，截

至2016年3月，館內的憲制及議會館
藏達 25 182項，相等於總藏書量的
52%。圖書館亦出版兩份月刊，名為
《時訊․新知    海外政策報告》及
《時訊․新知    議會動向》，讓議
員知悉選定海外地方的最新政策文

件、主要研訊報告、重要立法及財務

建議，以及議會程序的轉變。  
 
年內，圖書館的訪客人次為9 096。書
籍查閱次數為5 752次，所處理的查詢
數目達 1 713項。圖書館亦進行了
125項檢索工作。  
 
圖書館亦負責管理立法會網站。在本

年報期內，立法會網站的瀏覽人次為

780萬，瀏覽頁次為 1億670萬。圖書
館於2015年7月推出立法會議事規則
資料庫，以便搜尋個別規則及其修訂

歷史。  
 
立法會檔案館負責挑選、蒐集和保存

記錄了立法會歷史、核心職能和活動

的珍貴檔案及材料。館內亦為議員、

職員及公眾人士提供檔案參考、資料

研究及查閱服務。現時，檔案館保存

的歷史檔案約有850直線米。為提高
公眾的興趣及引導他們欣賞立法機關

的檔案遺產，檔案館定期為學校和專

業組織舉辦團體參觀活動。檔案館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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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處理查閱立法會封存紀錄及文件

的要求，並就封存期屆滿的封存歷史

檔案進行覆檢，以確定法例不禁止公

眾查閱該等紀錄。  
 
年內，檔案館為432名訪客舉辦14次
參觀活動，答覆1 190項有關參考資料
及研究的查詢，並處理18項查閱資料
要求。檔案館已選定約35直線米的檔
案 (包括 1 194個歷史檔案 )作永久保
存，並獲授權銷毀1 387個檔案。檔案
館亦建立了一個名為"立法機關歷史檔
案目錄"的新電子系統，提供便捷的途
徑，以供在網上搜尋及預約查閱立法

會檔案館的歷史檔案。該系統已於

2015年年中在立法會網站推出，檔案
館會繼續致力提升該系統的效能。  
 
翻譯及傳譯部  
 
翻譯及傳譯部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各委

員會提供翻譯、傳譯及中文謄錄服

務。  
 
該部負責編製《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

紀錄》 ("正式紀錄")，又稱"立法會議
事錄"，是立法會會議過程的逐字紀錄
本。該部會首先發布按議員發言時所

使用的語言編製的正式紀錄 (即場紀錄
本)，然後將之翻譯成中文及英文兩個
版本。正式紀錄的即場紀錄本及翻譯

本均可在立法會網站閱覽。該部為立

法會在本年報期內舉行的34次會議編
製了 10 468頁正式紀錄的即場紀錄

本。即場紀錄本經整理及翻譯後，英

文 本 共 有 13 378 頁 ， 中 文 本 共 有
9 623頁。該部持續致力確保立法會議
事錄的草擬本、確定本及翻譯本可按

照服務承諾，分別於3、7及24個工作
天內準時發出。  
 
該部亦負責翻譯質詢、議案、委員會

文件、會議紀要及立法會其他文件。

年 內 ， 該 部 的 翻 譯 總 字 數 達

13 629 365字。該部繼續透過精簡運
作程序、重整工作流程、有效運用資

訊科技及以匯集人手的安排靈活調配

職員，致力提高工作效率和生產力。  
 
英語、粵語及普通話即時傳譯是為立

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所有會議提供的

常規服務，有關服務由該部負責監

督。由於合資格的手語即時傳譯員人

手供應不足，現時只有立法會會議有

提供手語即時傳譯服務。當市場上有

更多手語即時傳譯員時，該項服務將

擴展至委員會會議。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包括公共申訴辦事

處、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  
 
公共申訴辦事處負責向議員提供支援

服務，以處理市民透過立法會申訴制

度提出的申訴和意見。該辦事處協助

議員處理個案，以期使申訴事項得以

解決，以及在適當時促請當局注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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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及辦事程序有待改善之處。該

辦事處的工作包括與申訴團體／申訴

人會面和通信、審視申訴人提出的個

案、與政府當局及相關機構溝通、協

助議員決定應採取的適當行動，以及

為當值議員與申訴團體／申訴人的會

晤、與政府當局及／或相關機構舉行

的個案會議及就該辦事處所處理的個

案進行的實地視察提供服務。在本年

報期內，該辦事處協助議員處理的個

案達2 113宗，其中205宗個案由團體
提出，1 908宗由個別人士提出。  
 
會計組負責秘書處的所有會計事務。

該組統籌行政管理委員會預算的編製

工作、管制預算、擬備薪資紀錄、處

理及安排所有付款、編製財務報告、

把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資金和儲備作投

資、落實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政

策，以及協助擬備每年就資源分配工

作提交的撥款申請。此外，該組負責

管理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並協助為立法會議員酬金及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小組委員會提供服務。  
 
人力資源組負責制訂及推行人力資源

策略，透過吸納、激勵及挽留人才，

應付各項服務需求。該組亦負責安排

培訓及發展計劃，確保秘書處職員具

備所需的技能及專業知識，持續為議

員及立法會提供有效支援。此外，該

組負責監督與職員關係及職員福利有

關的事務，並一直致力加強職員與管

理層之間的溝通。該組亦協助為行政

管理委員會轄下的人事委員會提供服

務。  
 
年內，該組合共進行了 39次招聘工
作，包括兩次公開招聘、28次公開暨
內部招聘，以及 9次內部招聘，共有
74名新職員 (包括兩名臨時職員 )及
44名在職職員獲聘任或晉升。此外，
該組曾安排職員參加9個外地培訓計
劃及 32個內部培訓工作坊，並安排
443名職員參加由公務員培訓處及其
他本地培訓機構舉辦的培訓課程。這

些培訓活動着重培育職員的專業知

識、加強管理能力、提升工作效率，

以及促進職業安全及健康。  
 
總務部  
 
總務部包括一般行政組、物業及保安

組和資訊科技組。一般行政組為行政

管理委員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秘書

服務，並為秘書處其他部門提供內部

行政支援。在本年報期內，該部為行

政管理委員會的13次會議提供服務。  
 
一般行政組提供文件收發服務，為秘

書處所有部門提供採購及物料供應服

務，以及在會議及議會聯繫活動舉行

期間為議員提供管事及膳食服務。該

組亦監督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內進行的

新造及改善工程和實施的環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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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組亦負責為議員辦事處及秘書處職

員提供辦公地方，包括與政府當局聯

絡，為秘書處物色合適的辦公地方。

由於立法會綜合大樓辦公地方不足，

翻譯及傳譯部和資料研究組職員的辦

公室設於由政府當局提供予行政管理

委員會的金鐘道政府合署 46樓。年
內，政府當局已把位於金鐘道政府合

署2樓及23樓的新辦公地方移交秘書
處，待翻新工程完成後，將用作秘書

處的會計組及人力資源組的辦公室。  
 
物業及保安組負責在立法會綜合大樓

提供物業管理和樓宇及會議保安服

務。該組與政府部門及承建商保持密

切聯繫，確保立法會綜合大樓結構穩

妥，樓宇裝備運作良好。該組按照相

關法例及行政管理委員會發出的指示

及指引執行職務，確保立法會綜合大

樓、議員及立法會綜合大樓其他使用

者安全。  
 
行政管理委員會致力並銳意提升立法

會綜合大樓的保安，以確保立法會的

運作不受阻礙及干擾，同時保持立法

會綜合大樓為一個開放和歡迎市民的

地方。經進行檢討及諮詢全體議員

後，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16年5月1日
起加強訪客進入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安

全檢查安排。  
 
 
 

年內，物業及保安組繼續監察連接中

信大廈與立法會綜合大樓的行人天橋

的興建進度。該行人天橋提供一條直

接和獨立的有蓋通道由金鐘地鐵站通

往立法會綜合大樓。新天橋入口於

2016年2月22日正式啟用，為前往立
法會綜合大樓的殘疾人士提供更完善

的通道。  
 
資訊科技組為議員、議員職員及秘書

處職員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並為立法

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提供支援。

年內，該組完成了數個資訊科技項

目，包括議事錄資料庫、立法會議事

規則資料庫，以及撥款條例草案委員

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系統及財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質詢輸入系統的提升工作。

其他重新開發的行政系統，包括人力

資源管理資料系統、立法會申訴資訊

管理系統及薪俸紀錄系統，亦已相繼

推出。  
 

年內，該組亦就公共資訊部的新訪客

管理系統的開發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該組亦提升現有流動應用程式"立
法會App"，以便提供多項新增服務，
包括發出推送通知及發放新聞稿，並

優化電子書及立法會圖片及影片廊。

此外，該組繼續重新開發電子表決系

統，以進一步加強為立法會事務提供

的資訊科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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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進行

審計監察 

 
為提高議員申請發還因履行立法會職

務而支付的工作開支的問責性和透明

度，行政管理委員會委聘了一家獨立

的審計師事務所，在議員辦事處進行

審計。此項審計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確保議員的申請符合《立法會議員申

請發還工作開支的指引》 ("《發還開
支指引》 ")中有關利益衝突及申報利
益的條文。  
 
涵蓋 2014-2015立法年度的第九份審
計報告已於2016年4月提交行政管理
委員會。報告載述，在所有重大方面

上，該審計師事務所並未發現立法會

議員就發還工作開支的申請違背了

《發還開支指引》對有關利益衝突及

利益申報的要求。按照行政管理委員

會的指示，審計報告已存放於立法會

圖書館，供市民查閱。  
 
 
環境保護 

 
秘書處致力在處理事務及運作時顧及

對環境的影響，並會繼續致力採取秘

書長提交的 2015-2016年度環境保護
報告 (載於附錄5)所載的一系列環保措
施，以保護環境。  
 
 

在本年報期內，秘書處繼續致力控制

用電量及用紙量。與上一年度相比，

雖然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在2015年
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間的會議
次數由 757次增加至 833次 (增幅約
10%)，但立法會綜合大樓的用電量只
輕 微 上 升 2.6% ， 用 紙 量 則 減 少
18.3%。  
 
繼完成立法會綜合大樓由2013年4月
1日至 2014年 3月 31日期間的碳審計
後，秘書處委聘顧問為立法會綜合大

樓進行年度碳審計，涵蓋 2014-2015
至 2018-2019年度。立法會綜合大樓
由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
間的碳審計報告顯示，大部分排放源

的排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幅，而溫

室氣體排放強度與 2013-2014年度的
基準年相比，亦減少了2.3%。秘書處
會跟進顧問的建議。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15年12月參與由
環境局推出的《惜物‧有 "計 "》約章
計劃。該計劃旨在集結各界在減廢方

面的動力，以便為日後實施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作準備。行政管理委員會作

為約章的簽署機構，承諾會定期量度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廢物棄置及回收

量；盡力減少廢物，並回收可回收物

品；以及協助向公眾推廣惜物減廢。

為提高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的減廢

意識，秘書處定期發布處理一般廢物

及源頭減廢的小貼士，而年內亦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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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收集可回收物品的設施(例如玻璃樽
回收箱)。  
 
 
職員諮詢委員會 

 
職員諮詢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由秘書處

各職系 (即議會秘書職系、助理法律顧
問職系、翻譯主任及相關職系、資訊

服務支援職系、機構傳訊職系，以及

專業、一般及行政職系)推選的23名代
表。職員諮詢委員會提供途徑，讓職

員就影響他們的事宜直接向主持會議

的秘書長提出意見。  
 
年內，該委員會共舉行了 4次會議。
透過各代表表達的意見，主要是關於

服務條件、僱員福利、工作環境、職

員關係及培訓需要等。職員提出的意

見及建議由有關部門跟進。  
 
 
職員聯誼會 

 
職員聯誼會的成立旨在增進秘書處職

員 之 間 的 情 誼 和 相 互 支 持 。 在     
2015-2016年度，該會曾舉辦周年聖
誕聯歡會，該活動讓職員可暫時擱下

工作共進午餐，歡度佳節。該會亦為

服務多年的退休或離任職員舉辦餞別

午宴。此外，該會在年內亦舉辦了多

個興趣班，例如太極班、韓語班、聖

誕玻璃盆景製作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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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審計報告  
 
致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我已審計列載於第 20 至 45 頁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財務報表，該等財務報表包括於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資產負債表與截至該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全面收益表、累積基金變動
表和現金流量表，以及主要會計政策概要及其他附註解釋資料。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就財務報表須承擔的責任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須負責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443 章 )第 13(3)(a)條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擬備真實而公平的財務報表，及落實其認為必要的內部控制，以使財務報表

不存有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的重大錯誤陳述。  
 
審計師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根據我的審計對該等財務報表作出意見。我已按照《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13(3)(b)及13(4)條、《核數條例》 (第122章 )第15(1)(a)條及審計署的審計準則進行審計。
這些準則要求我遵守道德規範，並規劃及執行審計，以合理確定財務報表是否不存有任何重大

錯誤陳述。  
 
審計涉及執行程序以獲取有關財務報表所載金額及披露資料的審計憑證。所選定的程序取決於

審計師的判斷，包括評估由於欺詐或錯誤而導致財務報表存有重大錯誤陳述的風險。在評估

該等風險時，審計師考慮與該管理委員會擬備真實而公平的財務報表有關的內部控制，以設計

適當的審計程序，但並非為對管理委員會的內部控制的效能發表意見。審計亦包括評價立法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採用的會計政策的合適性及所作出的會計估計的合理性，以及評價財務報表

的整體列報方式。  
 
我相信，我所獲得的審計憑證是充足和適當地為我的審計意見提供基礎。  
 

審計署署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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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我認為，該等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而公平地反映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

2016年3月31日的財務狀況及截至該日止年度的財務表現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立法會行政
管理委員會條例》第13(3)(a)條妥為擬備。  
 
 
 
 
 
 
 
 

 

孫德基   審計署  

審計署署長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7號  

2016年7月11日   入境事務大樓2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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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註釋  2016年   2015年  
     
收入      
     
 政府的財政撥款  3(a) 776,937  737,601 
 投資收入  3(b) 951  7,731 
 其他收入  3(c) 1,059  1,548 

  778,947  746,880 

     
開支      
     
 經常開支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任滿酬金  4(a) 78,569  76,580 
  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4(a) 165,774  150,810 
  職員薪酬  4(b) 413,378  387,449 
  一般開支  4(c) 105,748  116,440 
     
 非經常開支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4(d) 731  1,293 
  其他非經常開支  4(e) 1,927  1,563 

  766,127  734,135 

     
年度內的盈餘   12,820  12,745 

 
 
 
第25至45頁的註釋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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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16年   2015年  
     
年度內的盈餘   12,820  12,745 

     

其他全面收益      

     

重估可供出售證券所產生的 (虧損 )／增益  
－  在出售投資後會重新分類至收支結算表   (5,363)  4,167 
重估可供出售證券的累計增益 (在出售有關  
證券後已轉撥至收支結算表 )   (464)  (1,215)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 (虧損 )／收益   (5,827)  2,952 

     
年度內的全面收益總額   6,993  15,697 

 

 

 

第25至45頁的註釋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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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註釋  2016年   2015年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5 27,280   31,237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7 19,830  17,828 
 持至期滿的證券  8 4,017  4,029 
 可供出售證券  9 30,324  18,043 
  81,451  71,137 
流動資產      
 紀念品存貨   909  1,184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10 5,499  5,471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7 190  - 
 銀行存款   220,036  242,003 
 銀行結存及現金  11 6,521  4,328 
  233,155  252,986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52,935  60,031 
 應計約滿酬金  2.7.1 29,848  42,319 
  82,783  102,350 
     
     

流動資產淨值   150,372  150,63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231,823  221,773 
     

非流動負債      
應計約滿酬金  2.7.1 30,885  27,828 
已收按金   158  158 

  31,043  27,986 
     

資產淨值   200,780  193,787 
     

累積基金      
營運儲備   191,716  166,941 
投資重估儲備   (2,982)  2,845 
累積盈餘   12,046  24,001 

     

  200,780  193,787 
 
經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於2016年7月11日通過並授權簽發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曾鈺成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立法會秘書處秘書長  
陳維安 ,  SBS 

 

 
第25至45頁的註釋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於2016年3月31日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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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2016年   2015年  
     
營運儲備      
     
 年初結餘   166,941  133,603 
 轉撥自累積盈餘   24,775  33,338 
     
 年終結餘   191,716  166,941 
     
投資重估儲備      
     
 年初結餘   2,845  (107) 
 年度內的其他全面 (虧損 )／收益   (5,827)  2,952 
     
 年終結餘   (2,982)  2,845 
     
累積盈餘      
     
 年初結餘   24,001  44,594 
 年度內的盈餘   12,820  12,745 
 轉撥至營運儲備   (24,775)  (33,338) 
     
 年終結餘   12,046  24,001 
     
年終累積基金總額   200,780  193,787 

 
 
 
第25至45頁的註釋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累積基金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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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幣千元列示 )  
 

 註釋  2016年   2015年  
     
營運項目的現金流量      

     
已收的政府財政撥款  3(a) 776,937  737,601 

 已收的其他收入   1,053  1,552 
 付予議員及代議員支付的款額   (249,518)  (225,766) 
 付予職員的款額   (423,576)  (370,491) 
 支付營運開支   (99,757)  (95,463) 
     

來自營運項目的現金淨額   5,139  47,433 
     

投資項目的現金流量      
     

 購置固定資產   (7,374)  (9,921) 
 出售固定資產所得   5  1 
 收回結構存款   -  8,731 
購買可供出售證券   (20,720)  (2,933)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   3,330  9,924 
減少／ (增加 )原訂為期3個月以上的銀行存款      
提取存款   255,915  175,169 
投放存款   (188,670)   (292,183) 

   67,245  (117,014) 
 已收利息   4,818  4,531 
 已收股息   742  697 
     

來自／ (用於 )投資項目的現金淨額   48,046  (105,98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淨增加／ (減少 )   53,185  (58,551) 
     

年初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0,328  88,817 
     

匯率變動的影響   8  62 
     

年終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1 83,521  30,328 
 
 
 
第25至45頁的註釋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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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總論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會 " )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條例》 (第443章 )成立，是一個財政及行政自主的法團。行政管理委員會透過立法會
秘書處，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香港特區")立法會提供行政支援及服務。  

 
 
2  主要會計政策  
 
2.1 符合準則聲明  
 

本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公認的會計原則及所有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詞是
統稱，當中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所有適用的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

計準則及詮釋 )編製。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納的主要會計政策摘要如下。  
 
2.2 財務報表的編製基礎  
 

除可供出售證券 (註釋2.3.2.3)是以公平值列帳 (闡釋見於下述的會計政策 )外，本財務
報表的編製基礎均以原值成本法計量。  
 
編製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

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會計政策的實施，以及資產與負債和收入與支出的呈報

款額。該等估計及相關的假設，均按經驗及其他在當時情況下被認為合適的因素而

制訂。倘若沒有其他現成數據可供參考，則會採用該等估計及假設作為判斷有關

資產及負債的帳面值的基礎。估計結果或會與實際價值有所不同。  
 

2.2.1 會計判斷及估計  
 
行政管理委員會會持續檢討該等估計及其所依據的假設。如修訂會計估計只會影響

當年的會計期，會在當年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如修訂會影響當年及未來的

會計期，則會在當年及未來的會計期內確認有關修訂。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實施會計政策方面並不涉及任何影響重大的會計判斷。無論現時

對未來作出的假設，或在結算日估計過程中所存在的不明朗因素，皆不足以構成

重大風險，導致資產和負債的帳面金額在來年大幅修訂。  
 
  

(除另外註明，所有金額均以港幣千元列示。 ) 

財務報表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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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3.1 初始確認  
 

行政管理委員會會按起初取得資產或引致負債的目的將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作下列

分類：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可供出售證券及其他金融負債。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最初按公平值計量，公平值通常相等於成交價加上直接交易

成本。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成為任何金融工具的合約其中一方之日，會確認有關金融資產及

金融負債。常規買賣 (即須於法規或市場慣例所設定的時間內交付資產的買賣 )的
金融資產於交易日確認。  
 

2.3.2 分類  
 
2.3.2.1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為非衍生金融資產，它們具有固定或可以確定的金額，但在

活躍市場並沒有報價，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亦無意將之持有作買賣用途。此類別包括

預支予立法會議員 (下稱"議員" )的營運資金、應收帳款、銀行存款及銀行結存。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

值，經扣除任何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後列帳 (註釋2.3.6)。實際利率是指可將金融工具
在預計期限 (或適用的較短期間 )內的預計現金收支，折現成該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的帳面淨值所適用的利率。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計算實際利率時，會考慮金融工具的

所有合約條款以估計現金流量，但不會計及日後的信貸虧損。有關計算包括與實際

利率息息相關的所有收取自或支付予合約各方的費用，交易成本及所有其他溢價或

折讓。  
 

2.3.2.2 持至期滿的證券  
 
持至期滿的證券為非衍生金融資產。該等證券具有固定或可以確定的金額及有固定

到期日，而且行政管理委員會有明確意向及能力將之持有直至到期日，惟符合貸出

款項及應收帳款定義的金融資產則除外。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持至期滿的證券採用實際利率法計算攤銷成本值，

經扣除任何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後列帳 (註釋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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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可供出售證券  
 

可供出售證券為指定可供出售或沒有被列入上述任何其他分類的非衍生證券，包括

沒有指定持有期限，但可能會因應流動資金需求或市場環境變化而出售的證券。  
 
在初始確認後的每個結算日，可供出售證券按公平值列帳。公平值變動所產生的未

實現損益在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分錄於投資重估儲備內。外幣換算所產生的

損益則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損益包括出售所得淨額與帳面值的差額，以及從投資重估儲備

撥入收支結算表的累計公平值調整數額。  
 
2.3.2.4 其他金融負債  
 

其他金融負債採用實際利率法得出攤銷成本值後列帳。  
 
2.3.3 公平值計量原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於每個結算日按公平值計量若干金融工具，而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則在註釋17.2披露。  
 
公平值指市場參與者在計量日有秩序地交易時，就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所收取或

支付的價格。計量公平值時，會假定出售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交易在下述其中一種

情況下進行： (a)在有關資產或負債的主要市場進行，或 (b)如沒有主要市場，則在對
有關資產或負債最為有利的市場進行；而行政管理委員會於計量日能參與此等

市場。  
 
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平值所用的假設是市場參與者為該等資產或負債定價時所用的

假設，並假設市場參與者會以最符合其經濟利益的方式行事。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計量公平值時，會按情況採用適合和具充分數據的估值方法，

盡可能運用相關可觀察到的參數，並盡量少用不可觀察到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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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委員會按以下公平值等級劃分計量所得的公平值，有關等級反映計量時

所用重要參數的類別：  
 

第1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為相同的金融工具在交投活躍的市場上的

報價 (未經調整 )；  
 
第2級  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按與該金融工具有關而可觀察到的參數

釐定，當中包括可直接觀察到的參數 (價格 )及不可直接觀察到的
參數 (引申自價格 )，但不包括第1級所運用的報價；及  

 
第3級     釐定金融工具公平值的參數並非基於可觀察到的市場數據 (即不

可觀察到的參數 )。  
 
就經常於財務報表中確認的資產及負債，行政管理委員會於結算日透過重新評估

分類 (根據對整體公平值計量而言屬最重要及相關的參數等級作出 )，決定財務報表中
各等級之公平值應否作出轉撥。  
 

2.3.4 註銷確認  
 
當從金融資產收取現金流的合約權屆滿時，或已轉讓該金融資產及其絕大部分風險

和回報的擁有權，該金融資產會被註銷。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註銷金融資產時採用加權平均法決定須於收支結算表內確認的已

實現損益。  
 
當合約指明的債務被解除或取消，或到期時，該金融負債會被註銷。  

 
2.3.5 對銷  
 
 當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法律上有權強制對銷某些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所涉及的已確認

金額，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亦有意以淨額結算或準備同時變現資產和償付債務，有關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會作對銷，以淨金額列入資產負債表內。  
 
2.3.6 金融資產減值  
 

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持至期滿的證券及可供出售證券的帳面值會在每個結算日

作出評估，以確定是否有客觀的減值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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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客觀證據證實貸出款項及應收帳款或持至期滿的證券出現減值虧損，虧損會在

收支結算表內確認，虧損額為該資產的帳面值與按其在初始確認時的實際利率所計

算的預期未來現金流折現值之間的差額。如其後減值虧損降低，並能客觀地證實與

確認減值虧損後出現的事件相關，則該減值虧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回撥。  
 
若有客觀證據證實可供出售證券出現減值虧損，即使有關的金融資產並未註銷，以

往記錄在投資重估儲備內的相關累計虧損，會從投資重估儲備轉撥往收支結算表內

確認。累計虧損額為購入價與減值時的公平值之間的差額，而差額會扣除以往在收

支結算表內就該金融資產所確認的任何減值虧損。如可供出售債務證券的公平值其

後有所增加，並能客觀地證實與確認減值虧損後出現的事件相關，則該等投資的減

值虧損會作出回撥。就可供出售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而言，以往在收支結算表內

確認的減值虧損，不會經其後的收支結算表回撥，而是將其後增加的公平值在其他

全面收益內確認，並在投資重估儲備內記錄。  
 

2.4 紀念品存貨  
 

 立法會綜合大樓設有紀念品店。  
 

 紀念品存貨以成本值及淨實現價值兩者中的較低者列出。成本值由紀念品的設計

費、模具費及其他製作費組成，並以加權平均法計算。淨實現價值是在一般業務運

作下預計的售價，減去預計完工時的成本和為出售該紀念品所需的預計費用。  
 

2.5 固定資產  
 

2.5.1 固定資產的計量  
 

2.5.1.1 預計使用年期超逾一年的固定資產項目均予以資本化，但所費少於1,000元的項目則
會即時支銷。  
 

2.5.1.2 藝術品以成本值扣除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 (註釋2.5.3)後在資產負債表上以資本項目形
式予以確認。該等藝術品不予折舊或重估。  
 

2.5.1.3 其他固定資產以成本值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如有的話 ) (註釋2.5.3)後列出。折舊
額的計算方式，是將固定資產的成本值減去預計剩餘價值，然後按預計可用年期以

直線法逐年攤銷。各項固定資產的預計可用年期如下：  
 

-  家具及固定裝置  10年  

-  車輛及辦公室設備  5年  

-  電腦及軟件  3年  

 

尚在進行的工程不予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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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固定資產的註銷確認  
 
 當固定資產被出售或預期其使用或出售不再產生任何經濟利益時，該固定資產的

帳面值即被註銷確認。  
 
 出售固定資產的損益以出售所得淨額與資產的帳面值之間的差額來決定，並於出售

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5.3 固定資產的減值  
 
 固定資產的帳面值在每個結算日評估，以確定有否出現減值跡象。倘出現減值跡

象，並當資產的帳面值高於其可收回數額時，則有關減值虧損會在收支結算表內確

認。資產的可收回數額為其公平值減出售成本後的數值與使用值兩者中的較高者。  
 
2.6 等同現金項目  
 
 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等同現金項目包括銀行結存及原有期限不超過 3個月的銀行

存款。  
 
2.7 職員福利  
 
2.7.1 約滿酬金  
 
 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有全職職員均按定期合約條款受聘，合約期大部分為3年，在順利

完成合約時可獲發放一筆約滿酬金。應承擔但尚未到期支付的職員約滿酬金，均全

數撥備並記入收支結算表內。須於結算日起計一年內支付的約滿酬金列為流動

負債，其他則列為非流動負債。  
 
2.7.2 強制性公積金 (下稱"強積金")供款  
 
 為符合《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第485章 )的規定，行政管理委員會已透過加入由

獨立強積金服務提供者提供的集成信託計劃，設立強積金計劃。所有已付及應付的

強積金供款均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2.7.3 職員可享有的年假  
 
 職員就截至結算日前所提供的服務而享有但尚未過期的有薪年假，會按個別職員的

薪酬福利條件記入收支結算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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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收入及開支的確認  
 
2.8.1 政府的財政撥款  
 
 香港特區政府的財政撥款於到期應收的期間內確認。  
 
2.8.2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採用實際利率法以應計方式確認。實際利率法是計算金融資產或金融負債

的攤銷成本值以及攤分期內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  
 
2.8.3 其他投資收入  
 

來自上市股票的股息收入於該項投資的股價除息時予以確認。  
 
金融工具的已實現損益在有關金融工具被註銷時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8.4 紀念品銷售  
 
 售賣紀念品的所得收入會在紀念品售予顧客時予以確認。  
 
2.8.5 開支  
 
 議員酬金、職員薪酬及秘書處營運開支，會在須承擔該等開支時記入帳目內。議員

可申請發還的工作開支及醫療津貼，在議員提出申請時記入帳目內；支付予議員的

任滿酬金，則在每屆立法會任期結束並從政府取得對銷的財政撥款時記入帳目內。  
 
2.9 外幣換算  
 
 年度內的外幣交易按交易日的即期匯率換算為港元。以外幣為本位的貨幣資產與

負債於結算日按收市匯率換算為港元。匯兌損益在收支結算表內確認。  
 
2.10 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在本會計期內生效的新增或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會計政策並未因此等發展而有任何改變，其營運業績及財務

狀況亦未因此等發展而受到影響。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沒有採納在本會計期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 (註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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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收入  
 

(a) 政府的財政撥款  
 2016年   2015年  
政府就特定範疇提供的財政撥款     
    
 經常項目     
    

議員酬金、醫療津貼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236,452  218,375 
    

秘書處的營運開支  535,268  511,992 
    
 非經常項目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411  1,313 
    

秘書處的非經常開支  4,713  2,811 
 776,844  734,491 
    
年度內政府部門發出並已使用的撥款令     
    
 經常及非經常項目     
    

秘書處的開支  93 
 

 3,110 

總額  776,937  737,601 

 

(b) 投資收入  
 2016年  2015年 
來自非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的利息收入  
 

   

 持至期滿的證券  202  202 

 銀行存款  5,280  5,366 

 銀行結存 2  - 
    
利息收入總額  5,484  5,568 
    
來自可供出售證券的股息收入  742  697 
    
匯兌淨 (虧損 )／增益  (5,739)  175 
    
出售可供出售證券的利潤  464  1,215 
    
出售指定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資產的利潤  -  76 

總額  951  7,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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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收入  
 2016年  2015年 
    

紀念品銷售  536  506 
    

雜項收入  523  1,042 

總額  1,059  1,548 

 
4 開支  

 
 (a) 議員酬金、福利及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議員可獲得每月酬金、每年醫療津貼、任滿酬金，以及獲發還因履行立法會

職務而引致的開支。議員的酬金、福利及償還款額由政府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的建議提出，

並經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 
 

 憑藉財務委員會轉授的權力，政府根據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幅度，於每年

10月調整議員的酬金、醫療津貼及經常工作開支償還款額。每位議員獲取的相
關款額如下：  
 
 2015年10月 

至 
2016年9月 

(元) 

2014年10月 
至 

2015年9月 
(元) 

2013年10月 
至 

2014年9月 
(元) 

每月酬金     
    
 立法會主席  186,080 181,540 174,900 
    

 立法會代理主席兼  
內務委員會主席  139,560 136,160 131,180 

    

 並非兼任政府行政  
會議成員的議員  93,040 90,770 87,450 

    

 兼任政府行政會議  
成員的議員  62,030 60,510 58,300 

    
每年醫療津貼  
 

32,400 31,610 30,450 

每年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辦事處營運開支  2,385,510 2,327,330 2,242,130 
    

 酬酢及交通開支  203,860 198,890 191,610 
    

 立法會主席酬酢開支  204,060 199,080 191,790 
 

 議員若在每屆4年的立法會任期結束時完成整個任期，可獲發任滿酬金，款額按
有關議員所得酬金的15%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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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職員薪酬 

 
  2016年  2015年 
    
薪金  335,815  311,419 

約滿酬金  46,320  43,501 

現金津貼  17,784  17,149 

強積金供款  9,654  8,998 

其他工作津貼  3,435  3,098 

應計假期薪酬增加  370  3,284 

總額  413,378  387,449 

 
 
 (c) 一般開支  
 

  2016年  2015年 
    

公用、通訊及樓宇服務  33,883  32,676 

專業及其他服務 28,758  30,406 

刊物、宣傳及廣播 11,099  10,385 

折舊 10,816  21,692 

維修及保養 9,939  9,002 

資訊服務 4,922  4,779 

與職員有關的開支  2,780  2,729 

辦公室物料供應  1,544  2,293 

交通及職務訪問 1,312  1,711 

已出售紀念品的成本  326  341 

其他  369  426 

總額  105,748  116,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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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議員的非經常開支償還款額  

 
  2016年  2015年 
    

議員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731  1,293 
 
  新當選的議員在每屆立法會任期內可申領不超過250,000元的開設辦事處及資訊

科技開支償還款額 (如議員已於上屆任期內申領開設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則在
現屆任期內可申領的款額上限為 175,000元，除非有合理理由才可恢復
250,000元的上限 )，用以支付裝修、購置家具、設備及軟件的開支，以及其他
相關營運開支。   

 
  議員可在卸任時申領結束辦事處開支償還款額。有關款額定於當年度辦事處營

運開支償還款額的十二分之一 (註釋4(a))，以及實際支出的遣散費。  
 
 
 (e) 其他非經常開支  
 

  2016年  2015年 
    

與下述有關的服務及非資本開支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整合和應用資訊科技  1,257  411 

為立法會綜合大樓購置標準和非標準家具及設備  2  184 

立法會綜合大樓的藝術品  -  121 

設計和裝設教育設施  99  93 

購置無線導賞通訊系統  33  22 

製作有關第五屆立法會的教材套  14  23 

製作有關第五屆立法會的影片  -  297 

外判立法會會議過程正式紀錄及《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歷史、規則及行事方式參考手冊》 1的

部分翻譯工作  

 
 

498  

 
 

272 

為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屋宇裝備及電子裝置採購零

件及工具  
 

-  
 

57 

資訊科技及電子器材的臨時重置工程及保護措施 -  83 

採購檔案盒及物料 24  - 

總額  1,927  1,563 
 

1 前稱"議會程序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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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固定資產  
 

 

 
車輛   

電腦及  
軟件   

 
辦公室  
設備   

家具及  
固定  
裝置   

尚在  
進行的  
工程   

藝術  
品   

 
 

總計  
              
成本               

於2014年4月1日 1,111  76,947  5,549  14,444  7,507  4,841  110,399 

增加  -  6,188  1,476  216  986  1,521  10,387 

轉撥  -  6,584  -  -  (6,584)  -  - 

撇除或出售  -  (18)  (233)  (78)  -  -  (329) 

於2015年3月31日 1,111  89,701  6,792  14,582  1,909  6,362  120,457 

              
於2015年4月1日 1,111  89,701  6,792  14,582  1,909  6,362  120,457 

增加  -  4,600  731  778  779  -  6,888 

轉撥  -  762  -  -  (762)  -  - 

撇除或出售  -  (42)  (171)  (96)  -  -  ( 309) 

於2016年3月31日 1,111  95,021  7,352  15,264  1,926  6,362  127,036 
              
累計折舊               

於2014年4月1日 997  57,999  3,440  5,380  -  -  67,816 

年內折舊  114  19,271  1,078  1,229  -  -  21,692 
撇除或出售後  
撥回  -  (18)  (209)  (61)  -  -  (288) 
於2015年3月31日 1,111  77,252  4,309  6,548  -  -  89,220 

              
於2015年4月1日 1,111  77,252  4,309  6,548  -  -  89,220 
年內折舊  -  8,319  1,205  1,292  -  -  10,816 

撇除或出售後  
撥回  -  (42)  (166)  (72)  -  -  (280) 
於2016年3月31日 1,111  85,529  5,348  7,768  -  -  99,756 

              
帳面淨值               

於2016年3月31日 -  9,492  2,004  7,496  1,926  6,362  27,280 

              
於2015年3月31日 -  12,449  2,483  8,034  1,909  6,362  3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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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的類別  
 

2016年  
  貸出款項  

及應收  
帳款   

持至  
期滿的  
證券   

可供  
出售  
證券   

其他  
金融  
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0,020  -  -  -  20,020 

           
持至期滿的證券   -  4,017  -  -  4,017 

           
可供出售證券   -  -  30,324  -  30,324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954  -  -  -  3,954 
           

銀行存款   220,036  -  -  -  220,036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21  -  -  -  6,521 
           

金融資產   250,531  4,017  30,324  -  284,87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  52,935  52,935 
           

已收按金   -  -  -  158  158 
           
應計約滿酬金   -  -  -  60,733  60,733 
           

金融負債   -  -  -  113,826  113,826 

 
2015年  

  貸出款項 

及應收 

帳款  

持至 

期滿的 

證券  

可供 

出售 

證券  

其他 

金融 

負債 

 

總計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17,828  -  -  -  17,828 
           

持至期滿的證券   -  4,029  -  -  4,029 
           

可供出售證券   -  -  18,043  -  18,043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452  -  -  -  3,452 
           

銀行存款   242,003  -  -  -  242,003 
           

銀行結存及現金   4,328  -  -  -  4,328 
           

金融資產   267,611  4,029  18,043  -  289,683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  -  -  60,031  60,031 
           

已收按金   -  -  -  158   158 
           

應計約滿酬金   -  -  -  70,147  70,147 
           

金融負債  -  -  -  130,336  13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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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016年  2015年 
    

預支作以下用途的營運資金 

 經常工作開支  
 

19,830  17,828 
 開設辦事處及資訊科技開支 190  - 
總額  20,020  17,828 
    

列為：    
 流動資產  190  - 
 非流動資產  19,830  17,828 
總額  20,020  17,828 

 
議員可申請預支營運資金，用以支付開設辦事處、購置設備及日常營運的開支。

預支限額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釐定。  
 
就開設議員辦事處和購置資訊科技及通訊設備而言，每位議員過往可預支的營運資

金限額分別為150,000元及100,000元。自2012年10月1日起，該兩項可預支款額的
限額已合併為250,000元。為此等用途而預支的資金，須於獲款後3個月內，以實際
開支抵償，餘額必須交還行政管理委員會。這些資金列為流動資產。  
 
就經常工作開支而言，議員可預支的營運資金限額相等於兩個月的議員辦事處營運

開支、酬酢及交通開支的總和。在 2016年 3月 31日，限額為 431,562元 (2015年：
421,037元 )。為此用途而預支的營運資金，須於有關議員卸任時交還行政管理委員
會。由於假定只有少數議員會在現屆立法會於2016年9月30日結束後卸任，這些資金
列為非流動資產。  
 
 

8 持至期滿的證券  
 

 2016年  2015年 

按攤銷成本值列帳的非上市債務證券     

 列為非流動資產  4,017  4,029 
 
 
9 可供出售證券  
 

 2016年  2015年 

按公平值列帳的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     

 在香港上市  30,324  18,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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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2016年  2015年 
    
預付帳款  1,545  2,019 
    

按金  36  36 
    

應向以下人士或機構收取的帳款     
    

政府  10  - 
    

議員  42  13 
    

職員  811  757 
    

應計利息  3,036  2,385 
    

其他應收帳款  19  261 
    

總額  5,499  5,471 

 
 
11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016年  2015年 
    
銀行結存及現金  6,521  4,328 
    

原有期限不超過3個月的銀行存款  77,000  26,000 
    

總額  83,521  30,328 

 
 
12 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16年  2015年 

應付予以下人士或機構的帳款     

政府  2,771  2,851 

議員  1,901  4,009 

職員     

－  應計薪酬及墊支款項  1,315  2,451 

－  應計假期薪酬  38,358  37,955 

其他  8,590  12,765 

總額  52,935  6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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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累積基金  
 
13.1 營運儲備 

 
為秘書處的營運開支而提供的經常財政撥款倘有盈餘，由行政管理委員會酌情將其

撥入營運儲備，以備日後用於立法會事務，例如填補任何赤字。  
 
13.2 投資重估儲備  

 
投資重估儲備由結算日持有的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累積變動淨額所組成，有關款額

按註釋2.3.2 .3及2.3.6所載的會計政策處理。  
 

 

14 與政府的非現金交易  
 

秘書處所使用的辦事處及若干由政府提供的服務，由政府免費提供，或由有關的政府

部門支付。該等開支並沒有計算在本財務報表內。  
 
 
15 資本承擔  
 

於2016年3月31日，並未計入本財務報表內而尚待履行的購置固定資產承擔如下：  
 

  2016年  2015年 
    
經批准但尚未簽訂合約  10,480  19,794 

經批准並已簽訂合約  1,268  574 

總額  11,748  20,368 

 
 
16 財務風險管理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日常業務中承受信貸和流動資金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承受的

此等風險和市場風險，以及其採取的金融風險管理政策及做法載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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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總則  
 

行政管理委員會按照其訂定的投資組合的目標比例，將現金盈餘投放於多項金融資

產，包括定期存款、債務證券、股票及信託基金，藉以提供額外的收入來源。根據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除股票及信託基金外，所有投放於金融資產的投資均應

保本。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資產載於註釋6。  
 
16.2 信貸風險  
 

信貸風險指金融工具的一方持有者會因未能履行責任而引致另一方蒙受財務損失的

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並無信貸風險相當集中的情況。在結算日，在未計所持有的任何

抵押品或其他改善信貸質素的措施時，最高信貸風險額如下：  
 

  2016年  2015年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  20,020  17,828 

持至期滿的證券  4,017  4,029 

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  3,954  3,452 

銀行存款  220,036  242,003 

銀行結存  6,499  4,305 

總額  254,526  271,617 

 
預支予議員的營運資金所涉及的信貸風險極低，因為所預支的款項絕大部分會在

議員卸任時自議員的開支償還款額中扣回。  
 

為盡量減低信貸風險，所有定期存款均存放於香港的持牌銀行。至於持至期滿的

證券 (該等證券為債務證券 )，則只考慮在評級機構穆迪或標準普爾評級中屬投資級別
的債務證券。在結算日，就債務證券投資的信貸質素所作分析 (以穆迪或標準普爾
指定的評級中的較低者為準 )如下：  
  2016年  2015年 

按信貸評級列出的持至期滿的證券     

 A1至A3／A+至A- 4,017  4,029 

 
在結算日，按金及其他應收帳款主要包括應計利息，其相關信貸風險極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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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流動資金風險  
 

流動資金風險指某一機構或難以履行其金融負債的相關責任的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採用預期現金流量分析來管理流動資金風險，即透過預測所需的現

金款額及監察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資金，確保可以償付所有到期負債及應付所有

已知的資金需求。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維持充裕的流動資金，其流動資金風險

極低。  
 
16.4 市場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金融工具的投資會面對市場風險。市場風險包括利率

風險、貨幣風險和股價風險。  
 
16.4.1 利率風險  
 

利率風險指因市場利率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利率風險可進一步分為公平值利率

風險及現金流量利率風險。  
 
(a)  公平值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由於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銀行存款和持至期滿的證券均以定息計算利息，當市場利率

上升時，其公平值便會下跌。然而，由於它們全部均按攤銷成本值列示，市場

利率變動不會影響其帳面值和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盈餘及累積基金。  
 
(b)  現金流量利率風險指金融工具的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市場利率變動而波動的

風險。由於行政管理委員會在銀行儲蓄之外，並無重大的浮動利率投資，其面

對的現金流量利率風險偏低。  
 

16.4.2 貨幣風險  
 

貨幣風險指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或未來現金流量會因匯率變動而波動的風險。  
 
根據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政策，必須就任何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以外貨幣為本位的

金融工具訂立一份對銷的遠期外匯合約，用以將所涉投資款項兌回港元。此外，以

人民幣及美元為本位的金融工具的所涉金額及其在投資組合中的比重，必須維持於

既定水平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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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算日，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16,000,000元 (2015年：15,800,000元 )，而
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總計有 113,000,000元 (2015年： 139,500,000元 )。剩餘的
金融資產及所有金融負債均以港元為本位。就以美元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由於

港元與美元匯率掛鈎，行政管理委員會所面對的貨幣風險極低。  
 
就以人民幣為本位的金融資產而言，在2016年3月31日，在所有其他可變因素保持不
變的情況下，如人民幣兌港元的匯率上升／下跌5%，匯兌淨虧損估計會減少／增加
5,700,000 元 (2015年 ： 假 設 匯 率 上 升 ／ 下 跌 2% ， 匯 兌 增 益 會 增 加 ／ 減 少
2,800,000元。由於預期人民幣兌港元匯率會較為波動，敏感度分析採用的假設因而
有所變動。 )  

 
16.4.3 股價風險  
 

股價風險是因股價變動而引致虧損的風險。行政管理委員會就其投放於在香港交易

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票和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會面對股價風險。  
 
行政管理委員會的股價風險主要集中於恒生指數成分股或以金融機構及公用事業為

經營業務的股票，以及旨在提供投資回報與恒生指數表現、恒生中國企業指數表現

或在中國公開買賣的股票表現貼近的交易所買賣基金。行政管理委員會為投放於

股票及交易所買賣基金的投資設定上限。在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成立的投資工作

小組，負責就行政管理委員會的投資策略向行政管理委員會提供意見。  
 
如股價較結算日的股價高／低10%，其他全面虧損會因可供出售證券的公平值有所
變動而減少／增加3,000,000元 (2015年：其他全面收益會增加／減少1,800,000元 )。  

 
 
17 金融工具的公平值計量  
 

列入第 1級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是根據此等金融工具於結算日的市場報價而釐定，
此公平值並無扣除將來出售該等工具時涉及的預計成本。  
 
由於列入第 2級的金融工具沒有此等報價，估算其公平值時，所採用的估值方法是
盡可能運用可觀察到的數據，包括同類產品的市場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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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經常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依照公平值等級架構，在呈報期結束時按公平值計量的可供出售證券的帳面值載列

如下：  
 

 第1級  
 2016年 2015年 

可供出售證券 30,324 18,043 

 
沒有金融資產或負債被列為第2級及第3級金融工具。在呈報年度內，各等級之間並
無轉撥。  

 
17.2 非經常以公平值列帳的金融工具的公平值  

 
按攤銷成本值列帳並持至期滿的證券的公平值載列如下：  
 

 帳面值  公平值  

 2016年 2015年 2016年 2015年 

持至期滿的證券  4,017 4,029 4,178 4,287 

 
在2016年3月31日及2015年3月31日，持至期滿的證券的公平值列為第2級。  
 
在2016年3月31日及2015年3月31日，所有其他金融工具均以與其公平值相差不大的
金額列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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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已頒布但於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止年度尚未生效的修訂、新準則及
詮釋的可能影響  

 
直至本財務報表發出之日，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了多項修訂、新準則及詮釋。該等

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在截至2016年3月31日止的年度尚未生效，亦未在本財務報表中
提早採用。  
 
行政管理委員會現正評估首次採用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對相關期間的影響。

直至目前為止，行政管理委員會得出的結論為：採用該等修訂、新準則及詮釋，

不大可能對行政管理委員會的營運結果和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但採用下列準則

可能會對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金融工具的分類及計量構成影響。  
 

 
 在以下日期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201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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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考慮須提交行政管理委員會處理的人事安排，包括秘書處的人力資源、職員的聘任、

晉升、解僱、職級劃分、職責、薪酬及其他服務條款及條件。  
 
(2)  核准助理秘書長、首席議會秘書及總議會秘書職級人員的任命，包括署理職位以待晉

升實任的安排。  
 
(3)  監察已授權秘書長處理的聘任及人事安排的進展。  

 
 
委員  
 

曾鈺成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何秀蘭議員 ,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陳家洛議員  

 

附錄 1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轄下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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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工作開支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議員工作開支的行政事宜提出意見。  
 
(2)  應議員提出的要求，覆檢秘書長對該名議員申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決定。  
 
 

委員  
 

曾鈺成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至2015年9月30日止 )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由2015年10月16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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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及服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就有關向立法會及秘書處提供辦公地方、家具及設備的事宜提供意見。  
 
(2)  評估立法會及個別議員為處理立法會事務而對各項服務及設施的需求。  
 
(3)  就向到訪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公眾人士提供服務及設施的事宜提供意見。  
 
(4)  制訂解決辦法，以應付上文 (1)、 (2)及 (3)項所鑒定的需求。  
 
(5)  考慮與上文 (1)至 (4)項有關的財務事宜，並負責批准購置價值 143 萬元以上但不超過

200 萬元的固定資產 1。  
 
(6)  制訂為立法會綜合大樓採購藝術作品的政策／指引。  
 
(7)  就有關在立法會綜合大樓展示及管理藝術藏品的事宜提供意見。  
 
(8)  監察有關 (1)至 (7)項的進度和發展。  
 
 
委員  
 

曾鈺成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劉慧卿議員 ,  JP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方剛議員 ,  SBS,  JP  

黃定光議員 ,  SBS,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莫乃光議員 ,  JP 

                              
1  行政管理委員會在2015年12月15日會議上通過，將設施及服務委員會負責批准購置的固定
資產的價值由"50萬元以上但不超過200萬元"修訂為"143萬元以上但不超過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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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和審批有關使用立法會廣場的申請，以及在有需要時根據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通過的指引施加使用條件。  
 
 

委員  
 

劉慧卿議員 ,  JP  (主席 )  

石禮謙議員 ,  GBS,  JP  

何秀蘭議員 ,  JP 

葉國謙議員 ,  GBS,  JP  

吳亮星議員 ,  SBS,  JP  

陳家洛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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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上訴委員會 
 
 
職權範圍  
 

考慮就立法會廣場使用事宜委員會的下述決定而提出的上訴：不批准使用立法會廣場

的許可申請，或批准申請，惟有關批准須受所施加的條件規限。  
 
 

委員  
 

曾鈺成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主席 )  
 
梁君彥議員 ,  G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至2015年9月30日止 )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由2015年10月16日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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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職位 截至20 1 6年3月31日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4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主管 (資訊服務部 )  1 
主管 (公共資訊部 )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  1 
首席議會秘書  2 
會計師  1 
助理法律顧問  11 
總檔案主任  1 
總議會秘書  23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3 
總翻譯主任  6 
總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9 
高級議會秘書  39 
高級副會計師  1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5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0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3 
議會秘書  30 
副會計師  4 
資訊科技主任  16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8 
翻譯主任  25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4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助理翻譯主任  3 
高級行政事務助理  9 
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9 
高級保安助理  8 
會計文員  8 
一級行政事務助理  31 
助理資訊科技主任  18 
高級中文謄錄員  2 
社交活動助理  1 
一級保安助理  36 
助理訪客服務主任  9 
議會事務助理  27 
二級行政事務助理  79 
中文謄錄員  9 
貴賓車私人司機  1 
二級保安助理  46 
管事  14 
貴賓車司機  1 
技工  4 
汽車司機  1 
文書事務助理  36 
訪客助理  15 
辦公室助理員  25 
一級工人  1 
總數 648 

 

附錄 2 
立法會秘書處的職員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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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議會事務部  1  

 
 議會事務部  2   議會事務部  3   議會事務部  4   申訴及資源管理部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助理秘書長 [1]  

           

 

 
 

首席議會秘書 [1] 
 

 

  
 
 

總議會秘書 [5] 
 
 

 總議會秘書 [6]  總議會秘書 [3]  總議會秘書 [6] 會計師 [1] 
總議會秘書 [2] 

             

高級議會秘書 [9]  高級議會秘書 [8]  高級議會秘書 [8]  
 

高級議會秘書 [7](1) 
 

 

 
高級議會秘書 [6] 
高級副會計師 [1] 

 
     

    

  

 

  

議會秘書 [5](1)  議會秘書 [6] 議會秘書 [6] 

 
 

副會計師 [4] 
議會秘書 [9]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2] 
輔助人員 [5]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3] 
輔助人員 [6] 

 輔助人員 [17]  
議會事務助理 
職系人員 [11] 
輔助人員 [6] 

 輔助人員 [43] 

 
在 [  ]內的數字表示常額職位數目  
在 (  )內的數字表示有時限職位數目  
 

附錄 3 
立法會秘書處的組織架構圖(截至2016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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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 [1]        

       法律顧問 [1] 
         

 
副秘書長 [1] 

 

        

         
            

 
總務部  

 
 資訊服務部   公共資訊部   翻譯及傳譯部   法律事務部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 
 

              
 

首席議會秘書 [1] 
 

 主管(資訊服務部) 
[1]  主管(公共資訊部) 

[1]  
主管 

(翻譯及傳譯部) [1]    

              
 

總議會秘書 [1] 
總資訊科技主任 [1] 
總保安主任 [1] 

 

 
總檔案主任 [1] 
總研究主任 [3]  公共資訊總主任 [1]  總翻譯主任 [6]  助理法律顧問 [11] 

              
高級議會秘書 [1](1) 
高級資訊科技主任 [5] 
高級保安主任 (1) 

 
研究主任 [9] 

高級圖書館主任 [1]  
公共資訊高級 
主任 [5]  高級翻譯主任 [30]    

              

議會秘書 [4] 
資訊科技主任 [16] 
物業管理主任 [2] 
保安主任 [4] 

 
檔案主任 [3] 
助理研究主任 [3] 
圖書館主任 [3] 

 
公共資訊主任 [8] 
公共資訊助理主任 [4]  

翻譯主任 [25] 
助理翻譯主任 [3]    

              
 
 

輔助人員 [174](7) 
 
 

 輔助人員 [25]  輔助人員 [34]  輔助人員 [31]  輔助人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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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定地方對美食車營運的規管  

 
• 選定地方的職業教育和訓練 
 
•  選定地方就選舉中運用社交媒體所作的規管  
 
•  選定地方的遣散費及長期服務金  

 
•  選定地方的海水化淡概況  
 
•  選定地方處理免遣返聲請的措施  
 
•  選定地方為社會保障設定的殘疾評估程序  
 
•  美國對進口食品的規管  
 
•  香港的水資源  
 
•  2016-2017年度財政預算案  
 
•  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挑戰  
 
•  香港旅遊業  
 
•  人口老化的挑戰  
 
•  一帶一路  
 
•  棕地發展  

 
•  新加坡的郵政改革  
 
•  內地自由經濟貿易區  
 
•  香港主題公園業的挑戰  
 
•  英國及澳洲的投票站選址  
 
•  最低工資及基層工人的保障  
 
•  小型屋宇政策  
 
•  營養標籤  

 
•  選定地方的議會保安  

附錄 4 
資料研究組曾研究的主要課題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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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目標 
 

立法會秘書處致力：  
 

  在進行所有活動及處理所有事務時顧及對環境的影響  
 

  善用物品，將資源消耗減至最低  
 

  盡量減少整個工作流程對環境的不利影響  
 
 

環境政策 
 

立法會秘書處的環境政策要求全體職員特別致力透過下列措施，保護環境：  
 

  節省資源，特別是紙張及電力  
 

  減少廢物，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收集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及在可行情況下根據

環保原則進行採購  
 

  確保室內空氣質素良好及盡量減少在辦公時間內進行發出噪音的工程，藉以保持

舒適的室內工作環境  
 

  選擇適當的交通工具及採用良好的駕駛模式，避免及盡量減少空氣污染  
 
 

環境管理 
 

總務部定期檢討秘書處的環保目標及監督在秘書處推行環保計劃的情況。為了監察在

各辦事處推行環保措施的情況，總務部要求個別部門每6個月填寫推行環保措施的核
對表。  
 

各項環保措施的內容及推行該等措施的成效載於附表。  
 

繼完成立法會綜合大樓由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期間的碳審計後，秘書處委
聘顧問為立法會綜合大樓進行2014-2015至2018-2019年度的周年碳審計。立法會綜合
大樓由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間的碳審計報告顯示，大部分排放源的排放
量均有不同程度的減幅，而立法會綜合大樓在2014-2015年度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與
2013-2014年度的基準年相比，亦減少了2.3%。顧問報告載有多項建議，包括制訂減
碳目標及策略性路線圖、建立溫室氣體資訊管理系統及制訂數據收集過程的內部指

引、減少廢物及增加鼓勵公眾參與的互動項目。秘書處會跟進顧問的建議。  
 

附錄 5 
秘書長提交的2015-2016年度環境保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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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管理及未來目標 
 

節約資源 

 

I .  現已推行的環保措施  
節約用紙  

  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起草  

  雙面打印  
  使用可雙面影印的影印機  
  使用再造紙  
  盡可能減少影印 (例如不印備不必要的額外或個人副本、定期檢視是否需要文件的印文本，以及利用電郵接收文件 )  

  盡可能減少通告的份數 (例如盡量以電郵發送通告；如確有需要，一組職員只傳閱一份通告 )  
  利用舊有文本再度傳閱  
  在節日期間採取環保措施 (例如鼓勵使用電子心意卡、重複使用裝飾材料 )  

  選購使用普通紙的傳真機  
  避免使用傳真頁面  
  使用只用了一面的紙張列印傳真來件  

  以電郵形式通訊  
  要求來件者提供文件的電子複本，以便日後以電子形式處理文件  
  將各類文件，包括所有公開會議的議程、會議紀要、討論文件、意見書及報告等，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 h t t p : / / w w w . l e gc o . g o v . h k )  

  立法會轄下所有委員會向非委員會委員的議員發出的文件只以電子複本的方式發送，但由工務小組委員會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發

出並分送財務委員會其他委員的所有討論文件，以及在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後，向該法案委員會或小組

委員會發出的有關附屬法例的文件等，則不在此限  

  將文件貯存於中央資訊系統，方便職員共用  
  使用電子新聞平台，減少訂閱報章及雜誌  
  停止向議員及在公用地方 (包括會議廳前廳及咖啡角 )提供每日報章剪輯的印文本  
  向議員及秘書處職員提供網上新聞剪輯服務，並自2 0 1 5年 3月起停止提供該等新聞剪輯的印文本  

  停止向旁聽委員會會議的公眾人士提供會議文件的印文本  
節約使用信封  

  非機密文件不用放進信封內  
  重複使用信封或使用轉遞信封  
節約能源  
  經常巡查，確保使用者關掉無人使用的辦公地方的電燈及辦公室設備，以及在午膳期間及辦公時間後無人辦公時，  關掉電燈及辦公

室設備  

  更改照明燈光分組，以及調校燈光感應器的感應度，將燈光調低至最低的所需光度  
  使用慳電燈泡／光管，例如發光二極管燈及T 5光管  
  調低立法會綜合大樓的外牆燈光  

  在適用情況下購置節能電腦及辦公室設備，在購置過程中考慮其能源標籤上的資料 (如有的話 )及其他國家和國際節能標準  
  盡可能減少辦公時間外的升降機及自動梯操作時間  
  定期發出有關節約能源的通告  
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夏季期間將室溫調校至攝氏 2 5 . 5度  

  監察空調系統的運作，以及檢討空調運作時間表，以盡量減少能源消耗  
  減少宴會廳廚房的耗電量  
  控制燃料用量 (例如盡量減少使用公務車輛 )  

  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及單車  
  在停車等候期間關掉汽車引擎  

 節約用水  

  減低水龍頭的水流量  
  為洗手間及淋浴間的洗手盆安裝節流器  

 減少廢物  

  鼓勵回收紙張、塑膠、金屬、玻璃器皿及充電電池  
  在立法會綜合大樓辦公樓所有樓層的茶水間提供可回收玻璃器皿的收集箱  
  向立法會綜合大樓使用者提供減廢小貼士，以加強有關減少廢物的公眾教育  

 
II.  環保措施的成效 

  用電量由 2 0 1 4 - 2 0 1 5年度的 9  8 8 6  5 1 5千瓦特增至 2 0 1 5 - 2 0 1 6年度的 1 0  1 4 2  9 8 1千瓦特，增幅為 2 . 6 %，儘管同期立法會及其轄下委
員會的會議數目增加了1 0 %  

  用紙量由2 0 1 4 - 2 0 1 5年度的 2 1  2 2 1令減至 2 0 1 5 - 2 0 1 6年度的1 7  3 3 8令，減幅為1 8 . 3 %  
  廢紙收集量由 2 0 1 4 - 2 0 1 5年度的5 9  6 7 4公斤增至 2 0 1 5 - 2 0 1 6年度的6 0  6 4 6公斤，增幅為 1 . 6 %  

 
III.  2016-2017年度的目標  

 倘若會議數目與2 0 1 5 - 2 0 1 6年度的數目相若，把用電量及用紙量減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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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廢物 保持舒適的 

室內工作環境 

  
 
  重複使用信封、暫用檔案文件夾  
  使用可替換筆芯的原子筆  
  停止使用木製鉛筆  
  使用環保鉛筆  
  盡可能使用再造紙  
  盡可能使用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  
  促請職員使用自備的水杯而不要用紙杯  
  收集廢紙、廢舊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金屬罐、膠樽、

玻璃樽及充電電池，以供循環再造  
  利用數碼錄音系統記錄會議過程，從而減少使用錄音帶

或光碟  
  把宴會廳的剩餘食物捐贈予膳心連  
 

 
 
 
 
 
 
 
 
 
 
 
 
 
 
 
 
 
 
 
 
 
 
 
 
 
 
 
 
 
 
 
 
 
 
 
 
 
 
 
 
 
 
 
 
 
 

 
 
 
 
 

 

 使用低排放量及不含臭氧的影印機  

  使用無揮發性的塗改液  
  在非辦公時間進行翻新工程  
  每年測試空氣質素，以監察辦公室內的空氣情況  

  每年進行碳審計，以監察立法會綜合大樓的溫室氣體排放  
 定期清潔空氣過濾器及出風口  

 在立法會餐廳和咖啡角提供素食餐單 

  
 
 

 

  立法會綜合大樓被指定為全面禁止吸煙的樓宇  

  立法會綜合大樓於 2 0 1 5年獲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檢
定計劃 "頒發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卓越級》 "  

  立法會綜合大樓自 2 0 1 2年起獲頒發 "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證書  
 

  
  使用再造紙印製所有文件  
  若循環再用的打印機及傳真機墨盒的質素提高及價格下

降，會增加使用此類墨盒  

 增加廢紙收集量  

 增加使用網上新聞服務，以取代印刷報紙  

  推動惜食文化，以減少廚餘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1號立法會綜合大樓  
Legislative Council Complex, 1 Legislative Council Road, Central,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 http://www.legco.gov.hk 
You Tube 頻道  YouTube Channel : www.youtube.com/legcogovhk 
Flickr相片集  Flickr Album : www.flickr.com/photos/hk_legislature 

流動應用程式  Mobile App : www.legco.gov.hk/chinese/mobile-ap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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